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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醫院總額風險調整移撥款各分區分配金額 

一、 依據本署114年3月12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醫院總額

研商議事會議114年第1次會議決定，同意台灣醫院協會建議。 

二、 各分區風險款之分配額度如下： 

(一) 2億元依山地離島非原住民人口、偏遠地區人口、重度以上身

心障礙人口、台閩地區原住民人口、低收入人口及6歲以下及

65歲以上總人口數等6因子於各分區戶籍人口與各區投保人

口的相對占率計算，各因子權重均等為16.666667%。 

(二) 4億元依循113年採地區預算 RS 值107-109年3年平均占率計

算。 

(三) 餘0.5億元遵健保會決議用於東區。 

三、 依前開方式計算六分區分配金額如下：  

   項目 

 

分區 

原六因素及 

權重計算公式 

107-109年 

RS值 

平均占率 

健保會 

決議 

合計 

臺北 17,114,824 142,897,852  160,012,676 

北區 14,039,235 54,950,888  68,990,123 

中區 16,959,217 72,104,768  89,063,985 

南區 17,171,564 57,777,236  74,948,800 

高屏 41,591,638 61,169,012  102,760,650 

東區 93,123,522 11,100,244 50,000,000 154,223,766 

合計 200,000,000 400,000,000 50,000,000 650,000,000 


